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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2663266326632663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
 

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0 年 12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分别以 1.28 亿元、

1000 万元现金收购控股股东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众生集团）持有的太龙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太龙健康）

33.95%的股权、河南京港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京港基金）3.33%的财产份额，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尚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，请你公司就如下信息予以核实并补充披露。 

1.公告显示，太龙健康为投资平台公司，分别持有南京太龙金

茂医药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浙江天堂硅谷大格蒲公英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97.82%、29.85%的财产份额，并通过上

述合伙企业进行项目投资。京港基金也主要从事股权投资。请公司：

（1）逐一列示太龙健康、京港基金现有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投资标的名称、主营业务及产品、投资金额、持股比例等；（2）补

充披露太龙健康、京港基金成立至今的主要财务数据，前期项目退

出是否实现收益；（3）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相关投资是否可能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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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，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投资基金的规模，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

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；（4）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，相关交

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，是否为控股股东利益安排。 

2.公告显示，太龙健康 2019 年营业收入 9.52 万元，净利润

-425.06 万元；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8.55 万元，净利润

-721.23 万元。太龙健康账面主要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，2020

年三季度末净资产 3.77 亿元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.14 亿元，其中

权益工具的成本 2.24 亿元，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1.90 亿元。前期众

生集团于 2019 年 3 月出资 1,000 万元取得京港基金 3.33%的财产份

额，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京港基金净资产 2.96 亿元，其 3.33%份

额对应的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984.92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太龙健康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太龙健康可供出售金融

资产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的主要依据，2020 年三季度末可供出售金

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

审计过程，说明众生集团所持京港基金的财产份额较前期投资有所

减值的具体原因。请审计机构对上述问题逐一发表意见。 

3.公告显示，众生集团于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分期出资

7,333.95 万元取得太龙健康 33.95%股权。评估报告显示，以 2020

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资产基础法下太龙健康股东全部权益的

评估值为 3.77 亿元，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.14 亿元。以评估值

确定本次交易作价为 1.28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资产基础

法评估的详细过程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的具体依据；（2）太龙

健康设立至今，历次股权结构变化及交易作价；（3）结合市场同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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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、投资标的经营及收益情况等，说明交易估值的合理性；

（4）众生集团前期投资价格、太龙健康历史交易作价与本次公司收

购价格是否存在差异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公允。请

评估机构发表意见。 

4.审计报告显示，2020 年三季度末，太龙健康对众生集团的其

他应付款 5948.28 万元，对浙江乐富海邦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乐富海邦）的其他应收款 2288.67 万元，系乐富海邦应返还的购房

款，一审中公司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，该笔其他应收

款的坏账计提比例为 2.04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太龙健康对众

生集团的其他应付款形成的时间、原因及归还安排，在本次交易评

估中是否有所考虑；（2）太龙健康对乐富海邦的其他应收款形成的

时间、原因及与太龙健康投资业务的关系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

在本次交易评估中是否有所考虑。请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发表意

见。 

5.公告显示，本次关联交易对价合计 1.38 亿元。根据公司

2020 年三季报，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4.63 亿元，短期借款

5.60亿元，长期借款5.37亿元，财务费用4646.76万元，占归母净

利润的比例为 157.52%，债务负担较重，扣非净利润 2062.14 万元，

经营现金流量净额2138.39万元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盈利规模、

负债规模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必要性，是否符合公司利益；（2）

支付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针对交易的融资计划及具体安

排，包括具体金额、期限、借款利率、担保等信息；（3）结合公司

日常运营所需资金、负债情况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正



 

常生产经营和偿债安排产生负面影响

6.请公司全体董事

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、

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

尽责义务；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

 

请你公司于 2020

月 9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营和偿债安排产生负面影响，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

请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

、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

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，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

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，是否符合上市公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020 年 12 月 2 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

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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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、标

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，并结

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

是否符合上市公

并于 2020 年 12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十二月一日 


